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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房案字〔2018〕第19号

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
第二次会议第149号提案的答复

刘红娟、王少华委员：
你们提出的关于“推动和平路两侧商业街内老旧小区改造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为切实解决我市老旧小区在安全设施、市政配套、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提升老旧小区生活品质，根据省重点工作安排，今年5月，我市印发了《邯郸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方案》，遵照政府主导，居民参与；突出重点，响应需求；示范引领，政策扶持；创新机制，治管并举的基本原则，通过三年努力，基本完成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为广大居民营造整洁、有序、安全、舒适的生活环境，使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1、 确定老旧小区改造内容
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包含安全问题改造、居住功能提升及环境整治三个方面。
2、 制订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
[bookmark: _GoBack]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2018年，对全市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摸底，建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库，甄选出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老旧小区作为首批改造示范项目，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选定示范试点，以点带面，全面推进，年底前完成总改造项目的20%；第二步，在总结示范项目经验的基础上，2019年，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年底前累计完成总改造项目的70%；第三步，开展疑难困难老旧小区改造攻坚工作，到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改造任务。
3、 形成合力，强力督导
成立由市政府主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主管副秘书长、市房管局局长任副组长，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主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邯郸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。并且建立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办法，实施月通报、季排名、年考核制度，加强对各县（市、区）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落实的巡查督导，确保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推进。
做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牵头部门，我们将切实发挥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牵总作用，会同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凝心聚力，扎实完成各项改造任务，并且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，发挥居民力量，形成“人人参与，人人共享”的改造氛围。强力推进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巩固好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。同时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，并多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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